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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之最新資料 

 
徵收湖北民生之若干物業  

 
茲提述保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5 日之公告（「過往公告」），

內容有關徵收湖北民生石油液化氣有限公司（「湖北民生」）（本公司之一家間接全資附

屬公司）若干物業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過往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 
 
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有關徵收之先決條件已告達成，而湖北民生已根據地塊徵收補償協議

於 2018 年 7 月 9 日收取人民幣 60,700,000 元（約 71,400,000 港元）之初步補償。 
 
就本公告而言，除另有指明者外，人民幣乃根據1.00港元兌人民幣0.85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。匯率僅用

作（如適用）說明用途，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已經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。 
  

承董事會命 
保華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兼總裁 
劉高原 

 
香港，2018年7月11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的組成如下： 
 
劉高原先生 ： 主席兼總裁 
蘇家樂先生 ： 執行董事 
胡欣綺女士 ： 執行董事 
陳樹堅先生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黃麗堅女士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梁松基先生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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